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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79号

罪犯吴榜敏，女，1962年10月23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贵州省遵义市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3年3月29日，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304刑初2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认定吴榜敏犯滥伐林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（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26年5月23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；违法所得人民币2324元，继续追缴，上缴国库；支付生态损害修复费6122元、复绿方案编制费3200元。宣判后，该犯不服，提出上诉，2023年6月12日，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黔03刑终21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准许上诉人吴榜敏撤回上诉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7月17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吴榜敏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吴榜敏在服刑期间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罪犯吴榜敏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罪犯吴榜敏能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2023年11月因年龄较大，理解能力弱，操作慢导致未完成劳动定额任务被扣6.35分。但该犯劳动态度端正，民警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该罪犯存在劳动态度消极的主观原因，也没有出现因劳动态度消极被扣分的情形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4000元、违法所得人民币2324元、生态损害修复费6122元、复绿方案编制费320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结案通知书及收据)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获物质奖励1次；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2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3年11月30日该犯2023年11月劳动定额864（适应期第一个月按照基础定额的60%下达劳动考核定额，即考核定额24*60*60%=864元），完成681，未完成劳动定额21.18%扣分6.35分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吴榜敏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吴榜敏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80号

罪犯高守书，女，1968年5月3日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贵州省纳雍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4年4月15日，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0201刑初195号刑事判决，认定高守书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（刑期自2023年12月10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.00元，责令退赔被盗单位水钢铁焦事业部人民币201.7元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5月2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高守书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高守书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：罪犯高守书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：罪犯高守书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5000元、退赔人民币201.70元(均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5月至2025年1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1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高守书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高守书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81号

罪犯张金秀，女，1983年9月10日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贵州省安龙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2年3月15日，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黔2328刑初50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张金秀犯组织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（刑期自2021年8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.00元。宣判后，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22年5月26日，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黔23刑终7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6月7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24年7月31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21年8月26日起至2026年2月25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张金秀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张金秀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罪犯张金秀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该犯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积极参加劳动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3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3月至2024年8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9月至2025年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3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张金秀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金秀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82号

罪犯陈芹，女，1987年7月3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贵州省纳雍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24年5月29日，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05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，认定陈芹犯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（刑期自2023年9月13日起至2026年9月12日止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.00元。上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33元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4年6月2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无。
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陈芹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陈芹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该犯系生活卫生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积极参加劳动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罚金人民币1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4年6月至2025年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；共获得1个表扬、1个物质奖励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陈芹在服刑改造期间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陈芹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83号

罪犯张桂香，女，1973年12月10日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云南省施甸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17年7月24日，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6）黔05刑初230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张桂香犯制造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（刑期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31年2月1日止）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.00元。同案犯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7年12月19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黔刑终470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8年3月14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21年4月2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；2023年12月1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29年9月1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张桂香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张桂香在监管改造方面虽有扣分，但经过民警教育能认识到自身错误，并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该犯2021年10月至2024年1月作为值守事务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能积极参加劳动，按时完成劳动任务，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(已全部履行，附收据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5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5个表扬。
违规及扣分情况：2024年8月17日违规将食品带至劳动现场（2024年8月17日早出工时，罪犯张桂香违规将两包威化饼带至车间，过安检门时被发现。）扣分2.00分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张桂香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张桂香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











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
提请假释建议书

(2025)黔女一监假字第84号

罪犯皮红梅，女，1987年11月23日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，现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。
2010年8月16日，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0）安市刑一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，认定皮红梅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0年10月19日交付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执行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13年3月22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；2015年6月5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十九个月；2018年2月24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；2021年4月2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；2023年12月4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。（现刑期自2013年3月22日起至2029年1月21日止）。
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一、认罪悔罪方面：罪犯皮红梅在服刑期间，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认罪悔罪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：罪犯皮红梅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，服从管教。
三、教育改造方面:能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“三课”学习成绩合格。
四、劳动改造方面:该犯系生产辅助类无劳动定额岗位罪犯，能积极参加劳动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，改造表现好。
五、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(已履行2000元，附收据及执行结案说明）。
六、考核奖励情况：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获1个表扬；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获1个表扬；共获得4个表扬。
检察机关审查意见:同意假释。
综上所述，罪犯皮红梅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，能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社区矫正机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，监狱经综合评估预测该犯没有再犯罪危险。
为此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 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皮红梅提请假释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5年11月5日


